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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 天圣        公告编号：2020-028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交所 

《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198 号》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天圣制药”）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19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关注函

要求，本公司及相关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关注函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一、本次交易中，你公司控股股东刘群持有长龙实业 90%股权，自然

人邓小军持股 10%，请补充披露长龙实业是否已就本次交易履行审议程序、邓

小军是否对本次交易提出异议、本次交易是否存在潜在纠纷或其他风险，并请

视情况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请你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龙实业”）于 2019 年 12 月

召开了股东会并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为代刘群向天圣制药偿还侵占或挪用天圣制药的部分资金，同意参照第三方

审计及评估机构的意见，以合理的价格将位于重庆市长寿区齐心东路 2 号房屋建

筑物及土地使用权以及长龙实业持有的重庆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生活”）100%股权、重庆速动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动商贸”）100%

股权和重庆兴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科技”）100%股权等资产全

部转让给天圣制药，该等资产转让款可冲抵刘群应向天圣制药偿还其侵占或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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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的部分资金。包括邓小军在内的全体股东（股东代理人）在本次股东会

决议上已签字或盖章。 

综上，长龙实业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审议程序，邓小军就本次交易事项在长

龙实业股东会决议上已签字，邓小军对本次交易未提出异议，本次交易不存在潜

在纠纷或其他风险。 

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提供的长龙实业公司章程、股东

会决议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资料，长龙实业召开了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所

涉事项，同时，包括邓小军在内的全体股东（股东代理人）在本次股东会决议上

已签字或盖章，长龙实业就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审议程序，邓小军亦未对本次交易

提出异议，本次交易不存在潜在纠纷或其他风险。 

 

问题二、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 年修改），关联方拟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占用的上市公司

资金，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1）用于抵偿的资产必须属于上市公司同一业务体系，并有利于增强上市

公司独立性和核心竞争力，减少关联交易，不得是尚未投入使用的资产或没有

客观明确账面净值的资产。 

（2）上市公司应当聘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符合以资抵

债条件的资产进行评估，以资产评估值或经审计的账面净值作为以资抵债的定

价基础，但最终定价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并充分考虑所占用资金的现值予

以折扣。 

请你公司结合实际情况逐项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述规定，并请你公司

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本次交易拟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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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刘群拟用非现金资产抵偿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的资产包括：长

龙实业持有的部分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以及长龙实业持有的新生活、兴隆

科技和速动商贸 100%的股权。在参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上述资产的交易价格

确定为 9,227.00 万元。 

具体非现金资产情况如下： 

（一）长龙实业持有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1、长龙实业持有的位于长寿区齐心东路 2 号的一宗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工

业用地，面积为 33,251.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上房屋建筑物为医药配送中心工程，

已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兴华”）出具的《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拟处置资产所涉及长寿区齐心东路 2 号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0]第 550006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1月 30日，长龙实业用于偿还资金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3,896.19

万元，评估价值为 3,476.34 万元。天圣制药受让后，部分房屋可用于公司在该区

域的药品仓储和物流配送，剩余部分房屋也可继续对外出租增加收益。目前该处

资产对外出租的年租金收入约为 113 万元。 

（二）长龙实业持有的兴隆科技 100%股权 

兴隆科技的经营范围包括：研究、开发、制造、销售：摩托车零部件（不含

发动机）、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农机具；金属制品加工；计算机软硬件销

售、维修服务；办公用品、电脑及耗材销售、维修服务；农副产品初加工；泡菜

加工及销售；中药材收购、加工、批发、零售；药品研发；市场调查；商务信息

咨询服务；会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纸制品、塑料包

装制品、化工原料、化妆品、日用百货、消毒用品、计生用品；物流管理；物流

配送服务（不含快递业务）；仓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医药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以上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兴隆科技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房屋租赁。 

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重庆兴

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重庆兴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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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0]第 550009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兴隆科技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112.90 万元，净资产评

估价值为 395.61 万元，增值额为 1,508.51 万元。增值的主要原因为土地及建筑

物增值。 

兴隆科技持有的主要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m2） 

账面价值 

（单位：元） 
评估价值（元） 

长寿区晏家工业园

区第 1 幢 1-1#、2-1# 

渝（2020）长寿区不动

产权第 000132392 号 
4413.10 

5,894,790.79 

8,443,000.00 

长寿区晏家工业园

区第 2 幢 1-1#、2-1# 

渝（2020）长寿区不动

产权第 000132422 号 
4413.10 8,443,000.00 

长寿区晏家工业园

区 m-2-230-2 号地块 

渝（2020）长寿区不动

产权第 000132392 号 
9,070.00 1,705,200.00 

长寿区晏家工业园

区 m-2-230-3 号地块 

渝（2020）长寿区不动

产权第 000132422 号 
3,344.60 628,800.00 

长寿区晏家工业园

区 m-2-230-1 号地块 

长国用 2011 字第 226

号 
4,486.20 843,400.00 

门卫房 - 50 76,400.00 

办公室 - 500 840,400.00 

合计 26,277 5,894,790.79 20,980,200.00 

兴隆科技拥有的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晏家工业园区的工业厂房及

土地使用权，已分别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目前，位于同地区的天圣制药控股子

公司重庆威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普药业”）租用了其部分厂房。受让

兴隆科技股权后，威普药业可继续租用其厂房用于药品装卸及仓储，剩余部分可

对外出租增加收益，同时亦有利于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长龙实业持有的新生活 100%股权 

新生活的经营范围包括：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招牌、字牌、灯箱、展示

牌、霓虹灯、电子翻板装置、充气装置、电子显示屏、车载广告，代理报刊广告、

影视、广播广告；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新生活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房屋租赁。 

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重庆新

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重庆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0]第 550010 号），截至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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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生活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0.71 万元，净资产评

估价值为 1,687.83 万元，增值额为 1,698.55 万元。增值的主要原因为土地及建筑

物增值。 

新生活持有的主要建筑物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m2） 

账面价值 

（单位：元） 
评估价值（元）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

办事处公园路 205

号附 1 号 

渝（2018）合川区不

动产权第 000714880

号 

425.86 

649,513.97 

1,831,200.00 

合川区合阳街道办

事处公园路 205 号 

渝（2018）合川区不

动产权第 000714814

号 

234.57 3,854,000.00 

重庆市南岸区明佳

路 1 号 7-1 号 

渝（2018）南岸区不

动产权第 000549254

号 

1284.24 1,713,892.48 11,301,300.00 

南岸区南坪街道南

兴路 206 号 8-1 号 

渝（2018）南岸区不

动产权第 000549075

号 

282.22 417,760.56 1,975,500.00 

渝中区石油路 101

号地下车库负

3-471# 

渝（2018）渝中区不

动产权第 000595909

号 

33.38 105,746.33 120,000.00 

渝中区石油路 101

号 14 幢 7-3# 

渝（2018）渝中区不

动产权第 000595772

号 

146.54 938,821.69 1,729,200.00 

合计 2,406.81 3,825,735.03 20,811,200.00 

新生活拥有的主要资产为商业办公楼及住房，产权清晰，该等房产分别位于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岸区明佳路、渝中区石油路、合川区合阳街道等地区，

属于人流及商业活动密集区域。天圣制药受让股权后将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其经营

范围，天圣制药在南岸区和合川区都设有子公司，上述房产可用于子公司人员办

公或住宿用房，余下部分房产亦可继续对外出租增加公司收益。 

（四）长龙实业持有的速动商贸 100%股权 

速动商贸的经营范围包括：销售普通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文化体育用品、电脑耗材、钢材、自有房屋租赁（法律、法规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速动商贸目前

的主营业务为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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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重庆速

动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重庆速动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0]第 550008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速动商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35.88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3,669.52 万元，增值额为 3,533.65 万元，增值率 2,600.57%，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土地及建筑物增值。 

速动商贸持有的主要建筑物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m
2） 

账面价值 

（单位：元） 

评估价值 

（元） 

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

路 39 号 2 层 2 号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31 号 
751.86 

1,087,497.90 

6,240,4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路 39 号 3 层 2 号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51 号 
77.92 662,3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路 39 号 3 层 3 号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53 号 
689.77 5,725,1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支路 10 号负 1层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10 号 
733.84 

3,266,244.14 

4,916,7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支路 10 号 1 层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24 号 
820.21 5,659,4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支路 10 号 2 层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40 号 
770.6 4,007,1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支路 10 号 3 层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19 号 
770.6 4,007,1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支路 10 号 4 层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34 号 
770.6 4,007,100.00 

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

道金山支路 10 号 5 层 

106 房地证 2015

字第 02038 号 
858.41 4,463,700.00 

合计 6,243.81 4,353,742.04 39,688,900.00 

速动商贸目前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租金收入，其拥有的主要房产位于重庆市

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路 39 号及金山支路 10 号，产权清晰，房产性质为办公用

房和仓储用房。上述房产所在区域属于重庆市主城区重点的成熟医药药品批发流

通市场，周边分布众多医药批发与医药零售公司，药品交易活跃。 

速动商贸持有的房屋目前主要用于对外出租，其中天圣制药的重要全资子公

司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租用其位于南岸区金山支路 10 号的部分房屋，分别用

于人员办公、批发销售门店和药品仓储，该笔关联租赁交易经天圣制药每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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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同时，目前速动商贸以其房产为天圣制药向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垫江支行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天圣制药受让速动商贸股权后，上述房屋及建筑物可继续供公司子公司办公

及仓储用房，亦可继续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抵押物，同时有利于减少公司

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处医药行业，主要从事医药制造与医药流通业务。本次交易用于抵偿

的资产中兴隆科技、新生活及速动商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房屋租赁，其中部分房

产目前为天圣制药子公司所租赁，与天圣制药的业务具有协同性或相关性。本次

交易用于抵偿的资产可用于公司的药品仓储和物流配送、商务办公等，部分资产

对外出租增加现金收益，有利于规避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有

利于增强公司独立性和核心竞争力。 

综上，本次交易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权属清晰、结构完整、价值明确，均

不属于尚未投入使用或没有客观明确账面净值的资产；用于抵偿的资产可用于公

司的药品仓储和物流、商务办公等，部分可对外出租增加现金收益，与上市公司

的业务具有协同性或相关性，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核心

竞争力，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2017 年修改）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拟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评估及定价的情况说明 

1、评估情况及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了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拟用于抵偿的非现金

资产进行评估，合计评估价值为 9,229.30 万元，在参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本次

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9,227.00 万元。 

2、拟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的相关内容 

本次抵偿方案后续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天圣制药与刘群、长龙实业

将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在协议中一

致确认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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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评估基准日至上述资产交割日的过渡期内，上述资产在过渡期的收

益全部归天圣制药所有。若该过渡期间内上述资产发生亏损，则由刘群或长龙实

业以现金等方式向甲方进行补足，但资产转让价款不作调整。 

（2）若新生活、兴隆科技及速动商贸等标的公司因交割之前的事项所引起

的损失、罚款、债务、责任、义务等（无论该等损失、罚款、债务在何时发生），

均由长龙实业先行直接承担，该等标的公司及天圣制药免于承担责任或损失，同

时，长龙实业应足额赔偿天圣制药及标的公司因此所受的损失。 

（3）因签署和履行重组协议而发生的全部税收、政府收费、公证和其他费

用均由刘群和长龙实业承担。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最终上述转让资产价值低于代刘群应偿还天

圣制药剩余侵占及挪用资金的，刘群和长龙实业同意增加相应的资产予以补足。 

综上，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以资抵债条件的

资产进行了评估，以资产评估值作为以资抵债的定价基础，并在拟签订的重组协

议中对所占用资金的现值予以折扣考虑，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1、本次抵债资产置入公司后可用于公司的药品仓储、物流配送以及人员办

公等方面，与上市公司的业务具有协同性或相关性，同时，部分资产对外出租也

有利于公司规避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独立性

和核心竞争力。 

2、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已对拟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

进行了评估，本次交易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有明确的市场价值和评估价值，且

兴隆科技、新生活和速动商贸属于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

尚未投入使用的资产或没有客观明确账面净值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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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该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定价

基础，并在拟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中对所占用资金的现值予

以折扣考虑，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问题三、本次交易中，长龙实业拟用于抵偿的重庆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重庆兴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科技”）和重庆速动商贸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评估增值额分别为 1,698.55 万元、1,508.51 万元、3,533.65 万

元，增值主要原因为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增值，请补充披露： 

（1）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作为作价依据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可比地段的同类物业估值、成交价格等情况，对比说明上述土

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请你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作为作价依据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交易的标的包括现金和非现金资产，其中非现金资产的定价依据第三方

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国

融兴华对上述非现金资产进行了评估（以下简称“本次评估”），合计评估价值为

9,229.30 万元，评估价值确定方法均为资产基础法。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

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

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

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被评估单位目前的主要收入均来源于房屋租赁，均未开展相关主营业务，无

法判断主营业务未来是否可以开展，无法判断主营业务的可持续性，无法准确预

测未来收入及成本，同时房屋租赁收益无法真实反映企业资产价值。故不适用收

益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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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34,771.43     214,019.05  

营业利润  -112,757.00  -177,101.35  

净利润 -112,757.00 -177,101.35 

速动商贸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资产总计 998,109.74 824,395.44 

营业收入 376,619.01 -166,014.62 

净利润 378,263.12 -164,044.62 

兴隆科技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889,195.30 147,142.59 

营业利润 -1,392,115.76 -668,970.31 

净利润 -1,392,115.76 -1,868,970.31 

根据资料收集情况，由于被评估单位均未开展主营业务，主要收入均来源于

房屋租赁，与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并不吻合，影响了价值比率修正的合

理性，同时评估人员也难以取得足够的、可参照的、与其类似的公司交易案例资

料，故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方法之一，指以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其价值

的评估方法。其前提条件是：第一，被评估资产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

继续使用状态；第二，应当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 

评估人员对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的各项资产及负债的真实性进行了分

析和判断，不存在对评估对象价值有重大影响且难以识别和评估的资产或负债；

各项资产的价值根据其具体情况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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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主要资产为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其中：新生活房屋建筑物

及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占总资产账面价值比例为 93.40%，速动商贸房屋建筑物

及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占总资产账面价值比例为 78.49%，兴隆科技房屋建筑物

及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占总资产账面价值比例为 96.76%。具体情况如下： 

新生活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比例 

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3,825,735.03 93.40% 

资产总计 4,095,884.28 100% 

速动商贸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比例 

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4,353,742.39 78.49% 

资产总计 5,547,042.32 100% 

兴隆科技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比例 

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5,894,790.79 96.76% 

资产总计 6,091,926.14 100% 

被评估单位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得成本

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现行市价及收益现值存在着

内在联系和替代，因此适用资产基础法。 

综上，评估机构及评估师认为：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可以公允的反

应企业股权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二、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1、可比地段的同类物业估值、成交价格如下： 

（1）重庆速动商贸有限公司 

速动商贸主要房地产为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路 39 号、南岸区金山支路 10

号等。周边成交物业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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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周边同类物业 地理位置 

周边同类物业

成交价格（元/

平方米） 

成交日期 
成交结

果来源 

1 融创玖玺国际写字楼 南岸区南坪 11,831.00 2019 年 7 月 链家 

2 万达广场商务写字楼 南岸区南坪 9,783.00 2019 年 8 月 链家 

3 中富大厦 南岸区南坪 9,969.00 2019 年 7 月 链家 

4 南坪大厦 南岸区南坪 8,969.00 2020 年 1 月 链家 

5 珊瑚大厦 南岸区南坪 8,677.00 2019 年 10 月 链家 

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路 39 号委估房地产评估单价为 8,300.00 元/平方米，

周边成交房地产价格平均为 9,846.00元/平方米。委估房地产定价处于合理范围。 

（2）重庆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生活主要房地产为重庆市南岸区明佳路 1 号 7-1 号、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兴

路 206 号 8-1 号、渝中区石油路 101 号 14 幢 7-3#等。周边成交物业价格如下： 

序号 周边同类物业 地理位置 

周边同类物业

成交价格（元/

平方米） 

成交日期 
成交结

果来源 

1 协信云栖谷 渝中区大坪 12,689.00 2019 年 12 月 链家 

2 协信云栖谷 渝中区大坪 12,344.00 2020 年 1 月 链家 

3 协信云栖谷 渝中区大坪 12,626.00 2019 年 8 月 链家 

4 
南区区南兴路 202 到 229

号 
南岸区南坪 6,392.00 2019 年 9 月 链家 

5 南岸区金山路 南岸区南坪 7,168.00 2020 年 1 月 链家 

6 南岸区金山路 南岸区南坪 6,897.00 2019 年 10 月 链家 

渝中区石油路 101号14幢7-3#委估房地产评估单价为 11,800.00元/平方米，

周边成交房地产价格平均为 12,553.00 元/平方米。 

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兴路 206 号 8-1 号委估房地产评估单价为 7,000.00 元/平

方米，周边成交房地产价格平均为 6,819.00 元/平方米。 

重庆市南岸区明佳路 1号 7-1号委估房地产评估单价为 8,800.00元/平方米，

周边成交房地产价格平均为 9,846.00 元/平方米。 

委估房地产定价处于合理范围。 

（3）重庆兴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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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科技主要资产为 2 栋自建厂房及三宗土地使用权。周边土地使用权成交

价格如下： 

土地使用

权人 
地块位置 

使用

权类

型 

交易时

间 

成交地

面价（元

/平方

米） 

土地

用途 

交易面

积 
容积率 

重庆康乐

制药有限

公司 

长寿经开区

晏

A10-1-2/02

地块 

出让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95.00 
工业

用地 
2,626.42 0.70≤R≤1.50 

重庆乐翻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长寿经开区

晏 E04-06/04

地块 

出让 

2019 年

10 月 28

日 

195.00 
工业

用地 
12,898.37 0.70≤R≤1.50 

重庆轩轶

轮实业有

限责任公

司 

长寿经开区

晏

G01-01-02/03

西侧地块 

出让 

2019 年

9 月 19

日 

198.00 
工业

用地 
53,309.85 0.70≤R≤1.50 

本次评估土地使用权评估单价为 188（元/平方米），根据上述案例数据，土

地使用权定价处于合理范围。 

2、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及评估师认为：被评估单位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均为自建或外

购，自建或外购时间较早，价格较低，由于近年度房地产价格上涨，因此评估增

值具有合理性。 

 

问题四、本次交易中，兴隆科技名下存在 2 起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

形、6 起未结诉讼事项，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事项具体进展情况、相关方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可行性，并请说明该等事项是否会影响本次交易的后续执行。 

【回复说明】: 

1、诉讼事项具体进展情况 

公司通过核查兴隆科技的《企业信用报告》，并到相应法院进行查询，截至

目前，兴隆科技尚未结案的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基本情况 案件事由 涉案金额(元) 立案时间 诉讼进展 

申请人:重庆金田置业 借款合同纠 2,696,168 2010.03.04 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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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兴隆科技 

纷 （2010年已终

结执行） 

原告:重庆中湛商业有

限公司 

被告:兴隆科技 

买卖合同纠

纷 
78,000 2010.06.24 

执行阶段 

（2010 年 11 月

已终结执行）  

原告:闵金财 

被告:兴隆科技 

买卖合同纠

纷 
17,503 2010.06.10 

已执行完毕，案

件已完结 

原告:重庆市九龙坡区

三联表面技术加工厂 

被告:兴隆科技 

承揽合同纠

纷 
200,000 2010.04.29 

执行阶段 

（2010年 12月

已终结执行） 

原告:田仁智 

被告:兴隆科技 
劳务纠纷 81,000 2010.04.02 

执行阶段 

（2010年 11月

已终结执行，实

际部分已执行） 

原告:张兴国 

被告:兴隆科技 
劳务纠纷 20,250 2011.07.22 

执行阶段 

（2011年 10月

已终结执行） 

原告:刘德彬 

被告:兴隆科技 
劳务纠纷 29,700 2011.7.22 

执行阶段 

（被告已被列入

失信主体） 

 

原告:重庆腾业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被告:兴隆科技 

货款纠纷 162,305 2009.6.16 

执行阶段 

（被告已被列入

失信主体） 

2、相关方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可行性 

针对上述涉诉事项，公司与刘群、长龙实业在拟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暨债

务重组协议》中约定：长龙实业保证在交割之前代兴隆科技偿还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的涉诉金额即 192,005 元，同时，若兴隆科技因涉诉事项导致实际抵偿金额

低于转让价格的或者无法完成转让的，由刘群或长龙实业以现金等方式予以补足。 

目前，兴隆科技的股份和资产均不存在冻结或查封状态，上述诉讼事项不会

影响本次交易的后续执行。 

 

问题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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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股股东刘群拟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的交易有助于尽

快解决控股股东对公司侵占和挪用资金的问题，有利于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切实利

益，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于控股股东职务侵占资金、挪用资金等罪的判决

为一审判决，判决尚未生效，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控股股东清偿方案

和《资产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协议》条款存在修改或调整的可能性。 

3、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交易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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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交易拟用于抵偿的非现金资产评估及定价的情况说明
	三、律师核查意见

	问题三、本次交易中，长龙实业拟用于抵偿的重庆新生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重庆兴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科技”）和重庆速动商贸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评估增值额分别为1,698.55万元、1,508.51万元、3,533.65万元，增值主要原因为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增值，请补充披露：
	问题四、本次交易中，兴隆科技名下存在2起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6起未结诉讼事项，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事项具体进展情况、相关方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可行性，并请说明该等事项是否会影响本次交易的后续执行。
	问题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